附件：
专职辅导员任职条件、岗位职责、工作要求、工资待遇
一．任职条件

1、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思想政治素质好，能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坚持以学生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勤勉敬业，情操高尚，善于沟通和交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3、熟悉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特征，掌握大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的一般规律、方法，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调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中共党员。
5、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6、年龄在35岁以下。
7、身体健康。

二．岗位职责：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1、根据系（部）思想政治教育计划，拟定当年度学生具体教育方案和落实措施。

2、随时了解和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加强思想教育的预见性、针对性，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3、开展院风院纪教育，引导学生模范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4、组织开展新生入学教育、人生目标规划、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

5、指导学生开展文化、体育、美术、科技等活动，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及社会调查活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6、完成学院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日常管理方面：

1、加强班风、学风建设，开展文明建设活动，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2、检查学生上课情况，经常与任课教师进行沟通，协调融洽师生关系，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3、做好新生入学的接待工作和毕业生离校等相关工作。

4、负责学生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支持和指导学生干部工作，努力培养一支品学兼优、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的学生干部队伍。

5、根据学生实际表现，公开、公平、公正地做好学生综合测评和奖惩等工作。

6、协助党团组织抓好学生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积极、慎重地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推荐、培养和考察工作。

7、做好学生的安全稳定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理工作，积极主动地搜集和报告有关信息。

8、经常深入班级、宿舍，了解和掌握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关心贫困学生的生活状况，向学院相关部门提出勤工助学的意见和建议。

9、完成学院交办的其它工作。

三．工作要求：

1、实行周日晚6：00－下周五下午3：30跟班活动制度，要求住在学生宿舍楼。

2、平均每天至少找一名学生谈心，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解决学生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3、每周至少到学生宿舍走访一次，检查学生宿舍的卫生情况、学生的作息情况和宿舍文化建设等情况。

4、每周至少记一篇工作笔记，认真记录和总结一周内班级建设及班内学生各方面的情况。

5、每两周至少召开一次学生干部会议，研究和部署班级工作。

6、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同学参加的班会，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和形势政策教育，总结和安排班级工作。

7、每周至少向系（部）领导汇报一次学生工作情况。

8、每学年至少撰写或发表一篇有关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论文或调查报告。

四．工资待遇：

对于招聘的专职辅导员，月工资2000元，签定劳动合同，按国家统一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学院根据工作需要逐步改善专职辅导员工资福利待遇。
